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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表由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，应依据学生类别分别提交至学生工作部309室（本科生）或研究生工作部1040室（研究生）备案；同时，均须提交一份至安全保卫部0121室备案。


浙江工商大学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

为切实保障老师同学们在集体外出活动期间的安全，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，现将有关安全注意事项明确如下，请所有参与活动的师生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：
一、人身安全
自觉远离无防护水域、未开发景区、林区草场、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区域，严禁野外用火；不得擅自组织登山、攀岩、溯溪、野外露营等高风险活动，参与项目前应充分评估风险、量力而行；进入密闭场所须提前熟悉消防通道与安全出口位置，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疏散；活动期间须集体行动，服从统一安排，不单独离队，确需暂时离队应履行请假手续并保持通讯畅通；要增强防范意识，不轻信陌生人，不随意泄露个人及家庭信息，防范各类诈骗行为。
二、交通安全
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不闯红灯、不翻越护栏，横穿道路须走人行横道；全程乘坐具备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，规范系好安全带，不得将头、手等身体部位伸出窗外；乘坐船只、缆车等设备时，应听从工作人员指挥，规范使用安全防护设备，拒绝乘坐超载或设备破损的交通工具。
三、财产安全
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，妥善保管个人财物；在拥挤场所须将背包置于胸前，钱包、手机等贵重物品应放入内袋，严防扒窃。
四、饮食安全
选择证照齐全、环境卫生达标的餐饮单位就餐；不购买无生产日期、无质量合格证、无生产厂家的“三无”食品，不食用流动摊贩不明食物，不直接饮用生水。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注意言行举止，维护学校声誉；活动中各方保持有效沟通，若遇突发情况或身体不适须第一时间报告；对因违反本规定、不服从管理而造成事故或损失的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全体承诺：
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以上全部安全注意事项，承诺在集体外出活动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，切实履行安全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动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